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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研究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偏差及对策研究①

孙良顺，周孟亮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过程出现了偏差，目标偏移问题比较普遍。设立机
构的动机存在误差、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缺乏全国统一的评价体系、金融监管框架不一、内控机制不够健全等因素造成了其

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布局不合理、支农目标偏移、过于商业化以及违规经营频繁等发展偏差。因此，要从明确法律地位，合理

规划布局，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监管体系等方面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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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０５年开始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以来，我国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猛，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民间资本投资和“三农”金融需要。人民银行试

点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

务领域，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银监会将其市场定

位为服务“三农”，社会目标是“小额、分散”、服务农户和小

微企业、扩大客户群和服务的覆盖面。然而，随着农村金

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过程出现了

偏差，目标偏移问题比较普遍。基于此，文章在分析小额

贷款公司运行格局的基础上，探究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

差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纠

偏”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　小额贷款公司运行格局
（一）地区分布情况

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以来，已经遍布我国大陆的全部省

市（自治区）。据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末，我国小额
贷款公司已达６５５５家，相比２０１１年底增加了５２．３％，其
中江苏、辽宁等省进展较快，江苏省从２０１１年底的３２７家
扩展到５１３家，增加了５７％；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从业
人员７５４８１人，比２０１１年底增加了６０．３％。从整体来看，
小额贷款公司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各省的分布状况和发展

速度存在很大的差距，数量最少的西藏自治区仅有４家。

从机构数量方面来看，中西部省份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

省份，东部省份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较多，但也有内蒙古、

安徽等中西部地区数量较多，北京、上海等地数量相对较

少的情况，全国分布偏向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二）注册资本情况

根据银监会、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

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

起人一次足额缴纳。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５００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１０００万元。

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

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１０％。而当

前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其注册资本存在普遍走高的情况，

全国实收资本均值为８６５２．７万元，达到了新设农村商业

银行的要求，有的甚至超过了新设城市商业银行的要求①。

（三）实收资本与贷款余额情况

从实收资本和贷款余额这２个指标来看，我们可以将

全国的小额贷款公司划分为３个梯队。第一梯队由江苏、

浙江和内蒙古 ３个省（区）组成，合计实收资本占比为

３０６７％，贷款余额占比３４．２８％，其中江苏省的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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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２０１１年末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合计３７０．０亿元，最低为２０００万元，最高为８亿元，平均每家注册资本约为２．０２亿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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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０５２．５３亿元，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其他省市（自治区）；
第二梯队以四川、安徽等１０省市构成，合计实收资本占全
国的４３．５９％，贷款余额占全国的４１．８３％；其他１８个省份
则组成第三梯队，合计实收资本占比为２５．７４％，合计贷款
余额占比为２３．９％。全国仅有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
龙江、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宁夏等１０个省份的贷款余额
没有超过实收资本以外，经济发达地区的贷款余额一般都

超过了实收资本数量。

二　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偏差
分析

作为“草根”金融的代表之一，小额贷款公司在服务

“三农”和小微企业，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空白方面发挥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小

额贷款公司在商业化过程中，发展进程偏离了国家政策的

初衷，出现了偏差。

（一）地区布局不合理，缺乏科学发展规划

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部分经济发达

地区投资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热情持续高涨，保持较快增

速。小额贷款公司的快速扩张，出现“东快中西慢”的不均

衡态势。虽然东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农村金融环境，但是这些机构一般设在城市，远

离乡村，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贫困者要想获得帮助，首先要

克服距离上的障碍。以浙江省为例，截至２０１１年底，浙江
省共有小额贷款公司１８３家，仅有２０余家小额贷款公司位
于县（市）区政府所在地以外的乡镇。国家试点小额贷款

公司的初衷是扶贫，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

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三农”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而我国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生活在中西部地

区，小额贷款公司的布局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特征，引导

资金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合理布局，进而推动经济协调发

展，实现“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现阶段，审批小额

贷款公司速度过快（见表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日均增加
５家，质量良莠不齐。资金大部分向东部和经济相对发达
的地区集聚，并没有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服务和农村

金融竞争力不充分的矛盾，我国的金融结构仍然没有摆脱

东南沿海与中西部之间金融资源失衡的二元发展模式［１］。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

年份 数量／家
从业人

数／人

贷款余

额／亿元

新增贷

款／亿元

２０１０年 ２６１４ ２７８８４ １９７５．０５ １２０２

２０１１年 ４２８２ ４７０８８ ３９１４．７４ １９３５

２０１２年 ６０８０ ７０３４３ ５９２１．３８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年３月末 ６５５５ ７５４８１ ６３５７．２７ ４３４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小额贷款不“小额”，偏离国家政策

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

关于其单笔贷款额度，按照世界银行或是国际通行做法，

应不高于本国或本地区人均ＧＤＰ／ＧＮＩ的２．５倍，考虑我国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现实情况，可以放松

这一标准，但应以不超过人均ＧＤＰ的５倍为限。以江苏省
为例，省金融办在２００７年试点之初即确定苏北、苏中和苏
南三大区域的小额贷款标准分别为２０万元、３０万元和５０
万元①。而在实际运行中，省金融办又放松这一标准，改由

各地市金融办根据本市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小额贷款标准，

只要报省金融办备案即可。２０１１年，苏北地区的徐州、淮
安两地将小额贷款的标准提高到１００万元，而苏南地区的
南京和无锡则分别提高到 ３００万元和 ４５０万元［２］。２０１１
年徐州市、淮安市、南京市和无锡市的人均 ＧＤＰ分别为
４１４０７元、３５１８１元、７５７８５元和１０６９６４元②，如果按照世
界银行的标准，以２．５倍计算的话，则分别不能超过１１万
元、９万元、１９万元和２７万元；如果以５倍计算的话，则不
能超过２１万元、１８万元、３８万元和５４万元。由此可见，上
述４市的单笔小额贷款额度远远超过这一标准，严格来讲，
不能称为小额贷款。

（三）“离农”现象明显，支农目标发生偏移

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定位是服务“三农”。由于三农

产业风险高，涉农资金回报率低，明显与民间资本追逐利

润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出现市场定位

失真现象。在实际运行中，贷款额度偏大，覆盖面没有深

入到贫困农户和微型企业，资金投向“脱农、弃农”等偏离

社会目标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涉农贷款一般额度较小，

从涉农贷款的笔数上更能看出小额贷款公司的支农状况。

２０１１年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报告显示，２０１１年广东省
小额贷款公司累计投放涉农贷款８２４５笔、金额６９亿元，
占投放总笔数４５％、占投放总额２６％［３］；从重庆黔江辖区

６家小额贷款公司抽样的２５２笔贷款中有１７７笔投向房地
产和工程建设领域，共２７３７１万元，占比８０．８％［４］。小额

贷款公司支农信贷状况的个案分析显示，截至２０１２年３月
末，黑龙江省伊春市兴业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１３５
笔，平均每笔贷款１５１万元，贷款全部流向第三产业，除少
量贷款投向个体工商户外，其余全部投向优质企业［５］。

（四）商业化倾向严重，违规经营时有发生

《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要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经

营，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的０．９～４倍之间。民间资本进入
小额信贷领域的动机是获取银行业从业资格，实现“曲线

救国”，对服务穷人、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考虑较少，出

现偏离国家政策预期和社会期待的现象在所难免。调查

显示，小额贷款公司在市场化经营过程中违规经营行为时

有发生。主要表现有：用银行贷款入股小额贷款公司（部

分股东以其名下的公司向银行贷款用于入股）；向股东或

２７

①

②

依据２００７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的意见》。
根据各地统计公报的数据计算所得。



是关系人发放贷款，资金回报率低于基准利率下限；办理

高利贷，贷款用于“钱炒钱”，资金回报率高于同期银行贷

款基准利率４倍；通过关联咨询公司或会计事务所收取咨
询费、评估费等巨额费用，签订“阴阳合同”，抽取“贷款贴

水”，通过关联方融入资金，变相开展非法集资等。湖南省

长株潭地区约有不少于４０％的的小额贷款公司发生过通
过亲戚、朋友或关联公司高息借贷等现象［６］。甘肃省武威

市银隆、融通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从成立之初就存在向股东

关系人放贷的现象，利率低于同期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

率，违反甘肃省政府《关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

意见》规定的“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武威

市银隆小额贷款公司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平均年资本净利率为
０．５％，融通小额贷款公司５０％的资金融给关系人，且利率
一度为４％，这些违规经营行为，影响了其盈利能力，造成
风险集中度较高，也是两家未通过年审而最终退市的主要

原因［７］。

三　形成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偏差的
原因

（一）设立机构的动机存在误差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具有极强的外生性，由政府主导

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资金供给不足，形成供给型

金融抑制，农户和小微企业普遍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

排斥，“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给小额

贷款公司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业务

快速发展缘于小微企业和个人借贷需求旺盛，正规金融机

构无法一一满足其贷款需求，在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受限的

情况下，设立门槛低、利润较高的小额贷款公司为民间资

本提供了一条出路。于是，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各路资本

争相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而多数发起人的目的在于追求

高额利润和日后按规定改制为村镇银行积累金融业务经

验，根本没有考虑发放小额贷款、为微型企业和“三农”服

务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出于解决金融资

源稀缺或盲目追求政绩的动机下，忽视本地区小额贷款公

司发展规划的制定，没有从本地区经济发展以及金融业发

展情况出发来合理确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行业定位及行业

规模，没有进行严格审批，导致机构扩张过猛，为行业的健

康发展埋下隐患。国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以期建立由多种所有制成分金融组织组合而成的农村金

融体系［８］，实现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在

目标一致前提下的协调配合和功能互补的初衷是好的，但

由于民间资本逐利的本性，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发展规

划，全国多地刮起小额贷款整顿之风，小额贷款公司扩张

太猛，未来面临一轮洗牌在所难免。

（二）小额贷款公司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资金”和“机制”是当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关

键因素，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性质模

糊、定位错位、发展不明朗、融资受限以及财税政策缺失等

方面的缺陷［９］。第一，小额贷款公司虽然从事的是贷款业

务，具有金融属性，但是银监会并没有赋予其金融机构的

法律地位，而是在《意见》中明确界定其为经营小额贷款业

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身份定位使得

小额贷款公司不能享受到国家层面的关于农村金融发展

或是小额信贷方面的财税政策，小额贷款公司税负较重。

第二，小额信贷发展是实现我国普惠制农村金融目标的重

要手段，小额贷款公司要想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白，扩

大覆盖面和服务深度，切实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就必

须解决“资金”问题。在“只贷不存”的制度框架下，小额贷

款公司普遍存在资金来源受限，融资渠道狭窄的情况。小

额贷款公司属于工商企业法人，不能享受银行类金融机构

同业拆借的低利率政策，加之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没有纳

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无法获取客户信用信息，控制

风险的能力较弱，且银行类金融机构对小额贷款公司信任

度较低，小额贷款公司很难从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资金支

持。特别是其资金来源被限定在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

资金，利润不能用于贷款，资金规模受到了极大限制，常常

出现“无款可贷”的尴尬局面。第三，小额贷款公司未来发

展方向并不明朗，银监会《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

行暂行规定》中转制为村镇银行的苛刻条件，使得小额贷

款公司普遍有“自己养大的孩子送人”的想法，极大地打击

了小额贷款公司转制的积极性。规定发布３年来，全国没
有一家机构实现成功转制，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长远发

展规划。此外，这种制度框架下的小额贷款公司不能享受

到金融机构的相关权利，却要承担“小额信贷”、服务“三

农”的重任，无法对小额贷款公司形成有效的正向激励。

（三）缺乏全国统一的评价体系

在经历了几年迅猛发展之后，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出现

发展过快、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全

国统一的评价机制，这套评价体系应该包括经营环境、管

理素质、风险控制、资金管理、运营效率与盈利能力、社会

绩效等六个方面，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全面评级。当前，

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由各省金融办进行监管，省级地

方政府对其管理体制和准入门槛存在明显区别，尽管都是

依据银监会、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

点的指导意见》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但是由于地域差异，

各地监管的法规与政策并不统一，在具体政策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７月底
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分类评价体系课题研究报告》，被认

为是首个全国性小额贷款公司评价体系，但这一报告是以

课题报告的形式发布，而非政府主导，局限性明显，属于行

业自律。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的小额贷款公司全国统

一的分类评价体系，从而促进统一监管标准，产生法规政

策协同效益，引导小额贷款公司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四）地方金融监管缺位，监管标准差异较大

从国际小额信贷发展的经验来看，凡是小额信贷发展

比较成功的地区，均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管制度，并有各

种形式的监管。当前，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实行的是审慎

监管，属地化管理，各地的监管模式、监管主体、监管人员

３７



的配备和素质不一。大部分都是由省金融办负责监管小

额贷款公司，也有一些省份由工商局、财政局和中小企业

局承担监管职能。甚而有些地方出现监管主体不明、监管

权限不清，造成多头监管最后谁都不管。受监管人员少、

专业知识缺乏、监管经验不足等制约，监管过程大部分实

行非现场监管，重报表审核，轻现场检查，难以开展有效监

管。特别是监管机构有监管权，没有处罚权，需要人民银

行、银监会、审计部门、公安等多部门协调处理，一定程度

上也影响了监管的效果。此外，各地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

门槛和经营业务范围也存在较大差异。小额贷款公司难

耐“资金短缺”之痒，涉足融资担保、试水发行“理财产品”

等监管灰色地带，有些地区支持机构积极参与多层次资本

市场，甚至鼓励境外上市。“分散持股、只贷不存、有限负

债”以及“属地管理、专营贷款”的稳健发展原则受到极大

挑战，存在重大的风险隐患［１０］。

（五）内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资本金是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开展的基础，完善的公司

治理结构则是其开展审慎经营的组织保障。作为新生事

物的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着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资本金

管理不规范、财务点算化程度低、没有建立完善的客户档

案、账表记录内容不翔实等问题。特别是管理者金融知识

水平偏低，专业人才缺乏，信贷风险意识淡薄。在制定贷

款利率时，操作过于简单，往往“一浮到顶”，甚至是“一言

堂”，经营权往往是一人（董事长或是总经理）说了算，导致

潜在风险较大，利率偏高、逃避监管等违规行为频发。

四　结论及建议
由于制度设计缺陷、民间资本逐利性、监管缺失等方

面的原因，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背

离国家初衷的情况。结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一）明确法律地位，改善融资环境

收益的获得是金融活动的直接动力，资金是否愿意进

入小额信贷领域，主要取决于其获利状况。当前，我国的

金融制度不完善，金融监管并没有把小额贷款公司纳入法

律框架，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更多风险。鉴于融资性非银行

机构所从事业务的性质，小额贷款公司应该属于非银行金

融机构。我们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小额贷款公司金融

机构的法人地位和经营范围，赋予其金融机构的相关政策

待遇，创新资金机制，鼓励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给

予其更多的关注和融资服务，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担保机构

体系［１１－１２］；二是尽快将小额贷款公司全部纳入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系统，使小额贷款公司共享信用信息，降低信贷

风险；三是推进小额信贷保险业务，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分

担小额贷款公司因农业弱质性而产生的巨大的信贷风险。

（二）合理规划布局，加大财税政策扶持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应该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需要，

谨慎规划其发展进度和目标，鼓励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组建

机构，填补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空白［１３］。坚持“成熟

一家，发展一家”，适当提高准入门槛，防止一哄而上、大跃

进式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存在“弱盈利

性”，加上具有“商业化”和“草根”性质，国家尚没有出台财

税优惠政策，全国仅有少数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财税支持

政策。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完善财政体制和税收政

策，建立系统、综合型的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财税政

策，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在税制调整中充

分考虑对“支农支微”等社会绩效的支持，完善“支农支微”

的优惠财税政策，实行“支农支微”补贴退税，偏离“支农支

微”目标征收高税政策，促进机构客户群体逐渐下移，进而

服务普惠制农村金融建设。

（三）明确监管主体，完善监管体系

政府在小额信贷方面责任不可或缺。按照现行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大部分由省金融办承担监管职责，

“多头监管”而又“无人监管”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一是

要明确地方金融办是监管主体，各级金融办严格落实监管

责任制，厘清地方政府（金融办）和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边

界；二是完善监管制度，建立监管人员考核机制，实行专项

管理，建立动态监督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做好融资监控和

融资跟踪，引导贷款利率和资金流向趋向合理；三是创新

监管模式，各地方可以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创新监管方式，

如联动监管模式［１４］和“目标导向”监管模式［１５］。此外，应

该尽快制定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的小额贷款公司分类评

价体系，科学设置评价指标体系，将向“三农”和微型企业

发放贷款作为社会绩效的主要方面来考量，根据小额贷款

公司小额、分散的特点，执行“双底线标准”，实现财务绩效

和社会绩效协调发展。

（四）加强内部管理创新建设，降低交易成本

控制交易成本是避免小额贷款公司发生目标偏移的

关键，一方面需要政府进行财税政策倾斜［１６］，另一方面需

要小额贷款公司加强自身的机构治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

力。我们认为：第一，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借鉴银行业金融

机构信贷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实行“贷前审批—贷中审

查—贷后管理”的业务流程和操作模式，从而有效规避信

贷风险。第二，注重从业人员的培养和管理，加强对员工

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的培养，提高其品德素养、业务素

质以及风险鉴别能力。第三，做好农户的资信登记，建立

农户信用等级档案，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信贷过程中的道德

风险和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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